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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地區 97年立法委員選舉偵辦集團性賄選之經驗分享
林文亮、黃裕峰 *

壹、前言
鑒往知來，謹對余等經歷及所悉雲

林地檢偵辦集團性賄選之過程，敘述具
有雲林特色之查賄技巧、策略以及相關
經驗，希望能有拋磚引玉之效果。

貳、知己知彼 百戰不敗
一、歷史軌跡  一再重演

水利會系統早於 93 年間，時任水利

壹、前言
貳、知己知彼 百戰不敗
參、運籌帷幄 致勝策略
肆、強化組織 團隊作戰
伍、拉長縱深 創新戰法
陸、按圖索驥 成果斐然
柒、有為有守 堅守程序
捌、代結論

編
號

雲林地檢案號 被告 犯罪手法概述 本案偵辦情形 偵審結果

1

94 年度選偵字
第 9 3 、 9 4 、
95、96、97、
98、99、101、
111、116 號

易○○等 31 人 易○○利用鄉親鄉親
共組買票賄選之
犯罪結構體，抄
錄並交付賄選名
單，及交付賄款
與選民

共執行 26 處搜
索，查獲賄款
共 68 萬餘元

於 94 年 12 月
起訴，一審判
決 易 00 有 期
徒刑 5 年

2

94 年度選偵字
第 19 號

李 ○ ○ 與 何
○○等 32 人

李○○利用旗下
小○○健康美麗小○○健康美麗
事業體事業體員工現金
買票賄選及遷入
幽靈人口影響投
票結果

搜索總公司及
多家分店，扣
得賄選名單，
並聲押李○○
等 4 人獲准

於 94 年 12 月
偵結起訴，一
審判決被告有
罪

雲林地區近年來較具規模之集團性賄選

* 林文亮、黃裕峰於 2008 年撰文時，分別擔任雲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會長張ＯＯ之子張ＯＯ第一次競選立法
委員（下簡稱立委）之際，即為雲林地
檢查獲以水利會管理處處長張ＯＯ、股
長林ＯＯ（現任雲林水利會長）為首、
提領高達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現金
之集團賄選案，案經起訴並判決有罪確
定在案。

二、案件例示 鑒往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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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團性賄選之特性
所謂「集團性賄選」，係指候選人

或其相關助選人員，將現金等賄賂，透
過有組織有系統之人脈網絡，層層發放
至基層選民手中之賄選型態。簡言之，
係以有組織有系統之人員人員（行賄者、樁
腳與受賄者）與金錢財物金錢財物的結合體。此
種賄選型態，更具有下列特性：

（一）長期性：（一）長期性：
中南部地區利用農、林、漁、牧、

村里鄰、水利系統等進行賄選之歷史，
已有數十年之久，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
並有相關判決、論著可佐。蓋因上開組
織成員彼此間具有上下隸屬關係且情誼
緊密、利害攸關，作為選舉動員與賄選
之管道，其忠誠度與成效，均遠非其他
同鄉會、校友會等組織鬆散團體所能匹
敵。

（二）組織性：（二）組織性：
以雲林地區 94 年度三合一選舉選舉

查獲賄選案件分析，係透過基層農漁會
或代表會等系統行賄；97年度立委選舉，

則多經由農漁會、水利會、鄉鎮代表、
鄰里長系統買票。不論前開何種集團賄
選模式，其賄選行為均係透過相關組織
進行，顯具組織性之特徵，因此行賄之
效率及密度較高，查緝亦相對困難。常
見容易被用來當成賄選之組織，如農漁
會、水利會、村里鄰鄉鎮長、宗親會、
事業體、公司等。

（三）系統性：（三）系統性：
雲林地檢自 97 年立法委員投票日

前即積極查察賄選，迄選舉結束，仍持
續不懈、突破萬難，實施通訊監察、追
查資金流向、清查通聯紀錄，始清查出
集團性賄選之完整之犯罪網絡。集團性
賄選之犯罪網絡具有其系統性，從上而
下，其階層分別為最上層之候選人及其
競選、賄選團隊、金主；中層則為主要、
次要賄選幹部、主要樁腳；下層則為直
接接觸選民之基層賄選人員與樁腳乃至
同時身兼受賄者與賄選者之選民。

（四）現金性：（四）現金性：
集團性賄選因對象眾多，為求賄選

3

94 年度選偵字
第 2 5 、 7 5 、
76、77 號

蔡○○等 10 人 蔡○○利用朝○朝○
宮宮資源以致贈毛
毯、舉辦餐宴、
發送烏魚及現金
買票等方式賄選

查獲毛毯禮盒
等物

於 94 年 12 月
偵結起訴，部
分判決有罪。
雲林地檢提起
當 選 無 效 之
訴，最終判決
當選無效定讞

4

94 年度選偵字
第 3 5、1 0 7、
108、110 號

蔡 ○ ○ 與 何
○○等 11 人

蔡○○等人利用
地區黨部地區黨部抄錄選
民名冊，彙整賄
選名單，發放賄
選現金

指揮搜索多處
地點，查獲賄
款及名冊多份

於 94 年 12 月
偵結起訴，一
審判決何○○
有期徒刑 8 月

5

94 年度選偵字
第 2 3 、 3 1 、
32、72、91、
92 號

林○○等 9 人 林○○利用鄉鎮鄉鎮
鄰里行政系統鄰里行政系統彙
整選民名冊，並
以現金買票

查獲賄款及名
冊等物

於 94 年 12 月
偵結起訴，一
審判決林○○
有期徒刑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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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迅速及隱密，現金賄選係最佳也是
最常見之方法。故偵辦此類賄選，追查
賄選資金流向即為重點。

參、運籌帷幄  致勝策略
一、廟算先勝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
多算勝，少算不勝。

在賄選查察之實際偵辦行動之前，
檢警調機關必先進行內部的準備工作，
諸如共識凝聚（道）、選擇優秀幹練之
戰將（將）、熟悉相關地緣、布署眼線
（天地）、加強教育訓練（強練兵卒）、
制訂賞罰標準（明賞罰）。

二、上兵伐謀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預設目標 使命必達
（一）立軍令狀 預設目標
檢察長在選舉前三個月召開轄區

檢、警、調、政風等單位開會研商選舉
查察目標。會中由縣警察局、各分局、
調查站等與會單位各自提出可以達成之
查賄方向與目標。

（二）相互較勁 爭提目標
各單位在相互壓力下，警察局刑警

大隊竟提出高達 8 件現金賄選之查賄目
標。各分局亦均提出 2 件現金賄選之查
緝目標。有目標，自然容易開花結果。

（三）目標明確 成果豐碩
在上開自我要求之良性競爭下，不

分警調，各單位選舉查察結果，均成果
豐碩，超越原先預期目標。

三、奇正相生三、奇正相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我國賄選歷史已有半世紀，相對的
查賄歷史也長達數十年，所有意在賄選
之人，對於檢警調查賄之慣用手法，均
保持相當警覺，因此查獲賄選之難度也

與日俱增。故查察賄選應在既有基礎上，
創新求變，克敵致勝。

四、用間先知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
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查賄，實乃類似「以寡擊眾」、正
規軍對上游擊隊之突襲攻擊行動中，若
能爭取到「線民」、「地雷」、「間諜」
等，即可大幅減少成本。因此，確保檢
舉賄選人之安全、提高檢舉獎勵、加強
檢舉管道之宣導效果，均屬重要查賄作
為。

五、鎖人為主
立委選舉因選區、參選人均大幅減

少，而賄選可能性卻大幅提昇，應採取
緊盯鎖定情資顯示賄選嫌疑高之特定候
選人，以系統性之偵辦方式進行查察，
統一指揮，整合情資，速偵速結。

六、以錢追人
賄選必有資金流動，若能掌握其資

金之動向，即可掌握賄選之犯行。為避
免具公職身份之候選人或樁腳將貪污所
得，挹注為賄選資金，因此平時應嚴查
工程及採購之貪瀆案件，以斬斷其斂財
途徑。另外對於大額現金、基層金融機
構異常資金調度或換鈔行為之監控，亦
對偵辦賄選，大有裨益。對於大金主、
企業主之挹注現金行為，亦應嚴予控管。

肆、強化組織  團隊作戰
一、磨好利刀
（一）大刀闊斧 成立專組
雲林縣所轄鄉鎮市多達二十個，以

往賄選風氣盛行，但相對之檢警調人力
稍嫌不足。雲林地檢為突破傳統查賄方
式多半消極靜待情資，致僅能零星、被
動偵辦，無法使候選人買票系統瓦解，
造成查賄成效受限之缺陷，於 94 年三合
一選舉即已改弦易轍，改採積極佈線、
主動出擊的積極查賄策略。雲林地檢邢
檢察長 96 年間到任後，為因應該次選舉
查賄之挑戰，在選前半年，排除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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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專責檢察官，率先報部核備成立「檢
肅黑金專組」，讓黑金專組在承辦黑金
案件之外，停分一切偵查案件，並專責
查賄及貪污等重大案件之偵辦任務。並
以「鎖人查賄」為主軸。

（二）專業分工 配備齊全
1.組織並強化「查賄機動小組」

     （1）說明：
查賄成功與否，取決於「情資是否

正確」，而情資來自於在地警調之蒐集。
惟各地警調因平日業務繁重，有必要於
查賄黃金時期遴選部分優秀警調人力進
駐地檢署合署辦公，由檢察官直接指揮，
期能專心蒐探賄選情資。

（2）辦法：
a. 專組檢察官各配置事務官 1 名、

支援偵查佐 3 人（均附專屬偵防車）、
中機組調查員 6 人（選前一個月），組
成「查賄機動小組」。

b. 查賄機動小組之任務，於查賄期
間，直轄於各地檢署各分區小組檢察官，
承命進行案件情資蒐集、分析、偵辦。
另於有緊急人力調度需求之際，得由主
任檢察官統籌調度，交由分區檢察官進
行緊急查賄任務之執行。

2.成立「監聽小組」，支援賄選之
監聽譯文及現譯工作

（1）說明：
監聽是查賄之利器，惟監聽譯文傳

譯之時機與良窳，影響辦案成敗及法庭
攻防。往常查賄之際，警力多半在外蒐
集情報或現場蒐證，監聽譯文常常無法
即時譯出，影響偵辦成效。

（2）辦法：
地檢署事先與海巡大隊、憲兵隊情

商，調用海巡大隊法制小組成員、憲兵
隊人力，進駐地檢署，成立「監聽譯文
小組」。專責傳譯通訊監察資料，俾能
提供即時且詳實之監聽譯文，提升查賄
成效。另選擇查賄重點區域，派遣事務
官等人員，組成「監聽現譯小組」。在
分局、地檢署及適當地點，配置監聽專

用器材，借用場地，架設「地面電話現
譯臺」，另搭配刑事局人員進駐「行動
電話現譯臺」，復承租車輛、添購數位
偵蒐器材。在現譯作業掩護下，配合進
行即時行動蒐證。

二、統合戰力
有效統整署內、署外所有能運用之

人力、物力資源，使發揮最大效果。發
揮「母雞帶小雞」的精神。讓鈍刀也能
夠變成利刀。

（一）分區查察：除黑金組檢察官負
責「鎖人查賄」外，分區查察檢察官負
責「分區鎖地查賄」。並由主任及資深
檢察官帶領小組作戰，發揮群體戰力。

（二）打破建制：一遇案件所需，即
打破建制，由主任檢察官負責調度全體
可以動員之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分批
投入搜索、偵訊、聲押、後續擴大追查
等偵查作業。

三、團隊作戰
秉持『我們比我更好』之信念，向

螞蟻的團隊精神學習，建立精誠團結之
團隊。所以這不只是工作團隊，更是戰
友、弟兄。組織分工如下：

（一）實戰攻堅組

1.衝鋒陷陣組（疾如風）
先發部隊（前鋒、箭頭），衝鋒陷

陣，攻城掠地。

2.鞏固戰果組（侵略如火）
橫向擴大受賄選民；縱向上追行賄

樁腳、操盤人、候選人。重在向上溯追。

3.接續訊問組
由資淺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分配選

民接續訊問。

4.熬夜聲押組
向上追溯遇到關卡時。啟動聲押機

制，並由事務官事先協助製作聲押書草
稿。

（二）後勤支援組
1.勤前教育組
由資深檢察官帶領資淺檢察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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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官負責擬定執行計劃，並對員警、調查員作勤前教育。

2.文書作業組
由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輔導事務官負責編撰聲押書、犯罪事實、新聞稿、執行聲押書、犯罪事實、新聞稿、執行

計劃書計劃書等草稿。

3.獎勵打氣組
由檢察長（總長、部長）對有功人員頒發水果、包公獎、加班費、值勤費等激

勵士氣。

4.媒體公關組
由主任檢察官負責招待媒體記者，與記者交換情報與記者交換情報，瞭解地方選情，研判情資，

達宣傳以及蒐報效果，又可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5.庶務補給組
由主任檢察官、總務科負責所有泡麵、車輛、宵夜、行軍床、加班費、值勤費、

人員調度、記功、開會…等所有一切後勤支援工作。

（三）指揮中心組
由檢察長負責報告上級以及抵擋外部壓力，站在制高點督軍。協調友軍調集兵

馬，備妥糧草；吸收能量、能源予承辦檢察官。如颱風眼、陀螺尼心，穩定大局。

指揮中心組

後勤補給組

衝鋒陷陣組

鞭策激勵組

鞏固戰果組

媒體公關組

熬夜聲押組

獎勵打氣組
文書作業組

勤前教育組

接續訊問組

致勝的曼陀羅（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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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拉長縱深 創新戰法
查賄之成敗，關鍵固然在檢察官的企圖心與意志力。然而精進查賄技巧並創新

查賄戰法，亦是雲林地檢查賄成果豐碩之原因。

一、守株待兔

1

游○○、倪○○、
劉○○、許○○、
張○○ (96 選偵 10
號 )

經雲林地檢檢察官指揮雲林
縣調查站派員跟監數日後，
於 27 日晚間見時機成熟，乃
下令跟監人員進行查處動作，
在游○○身上查獲現金近萬
元，並繼續對江○○及選民
進行相關查處行動。

1. 對游○○進行搜索，查獲現
金 9100 元。

2. 許○○、劉○○分別交付
3000 元、500 元。

3. 起訴被告游○○、倪○○、
劉○○。被告許○○、張
○○為緩起訴處分。

二、蜘蛛掛網

1

水利會會長張○○買
票 集 團、 許 ○ ○、
黃 ○ ○、 李 ○ ○、
施 ○ ○、 楊 ○ ○、
江 ○ ○、 李 ○、 林
○ ○、 李 ○ ○、 游
○○、陳○○（均為
水利會員工或立法委
員候選人張○○之樁
腳）( 本件共有 12 案
偵辦中 )* 水利會集團
買票之組織如附圖所
示

1. 突破下游樁腳及選民心
防，供出上游樁腳。

2. 聲請羈押上游樁腳成
功，經勾稽渠等通聯紀
錄及實施通訊監察，勾
勒出犯罪脈絡。

3. 清查資金流向，確認賄
款來源。

4. 突破上游樁腳及頂替犯
罪者之心防，供出主謀
張○○，並向法院聲請
羈押張○○成功。

張 ○ ○、 許 ○ ○、 黃
○○、李○○、施○○及
江○○均聲請羈押獲准，
同時擴大並向上追查。

2

雲林縣農田水利會○工
作站辦事員李○○、雲
林縣○市○里 16 鄰前
任鄰長蔡○○等 10 人
(96 選偵 11 號 )

經雲林地檢檢察官指揮
警、調人員，對蔡○○住
處及相關被告地點進行搜
索，查扣現金。

1. 扣得蔡○○發放賄款時所
穿著之白色外套 1 件及賄
款 18,000 元。

2. 聲請羈押被告蔡○○獲
准。

3. 起訴被告蔡○○等 9 人。

3

雲林縣斗南鎮○里里長
周○○、雲林縣農田水
利會○管理處○工作站
站長周○○等 70 人 (97
選偵 16-35 號 )

經雲林地檢檢察官接獲檢
舉指揮警、調人員，對周
○○住處進行搜索

1. 查扣現金 180,000 元、里
民聯絡簿 1 本、手寫記
載之里民名單 43 張、張
00 競選宣傳單 74 張。

2. 聲請羈押周○○獲准
3. 起訴被告周○○等 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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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雷引爆

1

陳○○（立法委員候
選人張○○於雲林縣
崙背鄉○村之主要樁
腳）
(97 選偵 5 號 )

1.承辦檢察官接獲情資後，
旋指示雲林縣警察局西
螺分局及雲林縣調查站
組成專案小組，並率同
員警前往陳○○住處搜
索。

2.陳○○到案後坦承犯行，
供 稱 於 97 年 1 月 間，
在雲林縣崙背鄉○村○
宮前，該村村民以每票
500 元之代價為立法委
員候選人張○○買票賄
選。

1. 查獲許○○收受之賄款現金
2,500 元，另查扣林○○收
受之賄款現金 1,500 元。

2. 起訴候選人樁腳陳○○。

四、策反間諜
策反間諜，蒐集情報。一舉殲滅敵軍。

五、自相殘殺
敵對候選陣營，有時反而是獲得情資最快、最有效之管道。

六、太公釣魚

1

雲林農田水利會灌
溉股助理管理師楊
○○、斗六市○里
長黃○○、斗六市
○ 里 第 1、2、5、
6、9、12、13、15、
17、18、19、24、
25、26、28 鄰 鄰 長
林○○、林○○、孫
○ ○、 張 ○ ○、 沈
○ ○、 林 ○ ○、 顏
○○、方沈○○、柯
○ ○、 蘇 ○ ○、 李
○ ○、 黃 ○ ○、 葉
○ ○、 劉 ○ ○、 劉
○○ (97 選偵 10 號 )

1. 經民眾向雲林縣調查
站檢舉後，由調查
站提供情資，經雲
林地檢檢察官指揮
警、調人員偵辦。

2. 傳訊斗六市○里里
長黃○○、樁腳林
○○、里民溫○○
等逾 200 人次。里
長黃○○於偵訊中
坦承犯行，供出其
上手楊○○及下游
樁腳名單，並將賄
款發送所餘 45 萬元
主動提出扣案。

3. 水利會員工楊○○
經雲林地檢發佈通
緝，並追緝到案。

1. 里長黃○○部分，坦承買票之
犯行，供稱水利會系統對斗六
市○里 3200 位里民的七成進行
買票，其上手楊○○交付之買
票資金達 115 萬元，黃○○並
主動將發送所餘之賄款 45 萬元
提出扣案。

2. 里長以下之鄰長層級樁腳及以
受賄之里民，於傳訊後坦承犯
行，合計繳回32萬5千元扣案。

3. 黃○○之上手楊○○於通緝到
案後，因有事實足認為黃○○
有勾串上游共犯之虞，向法院
聲押獲准。

4. 楊○○於羈押期間為檢察官突
破心防，供出水利會買票集
團成員，包括：施○○、林
○○、游○○、陳○○及張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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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親接電話
設置「檢察官抓賄專線」
（一）說明：
各地檢署雖均設有 24 小時檢舉專

線，但因接聽人員由行政人員輪流值班，
缺乏訓練，熱忱有限，民眾信任度薄弱，
成效不彰。況檢舉內容經輾轉層報，常
常罹於時效，故雲林地檢為求提升查賄
成效，另設由檢察官親自接聽之專線。

（二）辦法：
1. 地檢署購買「易付卡」門號數個，

將其電話號碼製作成「抓賄專線」之小
卡片廣為宣導，強調由「檢察官親自接
聽」，專區專責檢察官於接到檢舉電話
後直接偵辦。

2. 總機於接獲民眾檢舉之雲林地檢
查賄專線電話後，將其直接轉接到專區
專責檢察官之「抓賄專線」手機。

八、寬嚴並濟
一般而言，對於查察行賄方、受賄

方所應採取之偵查策略有二種，對於買
票者應採取「鎖定」之方式，對於賣票
者則採取「策反」之策略，此即「恩威
併施、剿輔互用」。由於候選人進行買
票大多是透過其親信運作將賄款交付至
選民手中，因此，如何在個別案件中，
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將相關人等間的
連結性、如何接觸、賄賂的現金（或利
益）在相關人等間如何輾轉交付等等，
均可透過「鎖定」來加以釐清。尤其可
以採取先制攻擊（鎖人）的方式，篩選
可靠的情資對於相關人等先行佈線，進

行嚴密監控，一旦蒐集到重要的資訊，
則可視情形採取攻擊行動。對於收受賄
賂的選民，因為所犯罪情節較輕，較易
鬆動，且其證詞對於賄選案件之偵辦與
向上發展具有重要性，因此，若有收受
賄賂之選民到案，則應設法對其「策
反」，以認罪協商等方式使其詳細交代
案情。

雲林地檢查獲之多起現金賄選案，
每件人數少則數人，多則上百人。之所
以如此，主要在於「寬嚴並濟」之「策
反」策略奏效。以斗六市查獲之「鎮西
里賄選案」為例，對於坦承買票、繳回
賄款、並供出上游之犯嫌，均給予減輕、
緩刑或緩起訴之承諾；對於否認買票或
未供出上游之犯嫌，原則上均一律聲請
羈押或求處重刑，絕不寬貸。實施結果，
成效良好，多數買票之樁腳皆坦承犯行，
並轉為證人，具結指證上游及下游共犯，
使檢察官得以在極短時間內，有效擴大
對賄選犯行之打擊面。更進而對本轄另
一選區之參選人，產生「敲山震虎」之
震懾效果，迫使渠等不敢貿然進行賄選，
大幅壓縮該選區參選人買票之規模。

九、謀定後動
兵法有云：「疾如風、徐如林、侵

略如火、不動如山」。俟水利會系統候
選人樁腳在96年12月25日聖誕節期間，
進行第一波買票行動後，線上及地雷隨
即反應，專組及分區檢察官在當日下午，
率隊兵分十數路，查獲 2 起現金賄選案，
並在深夜進行聲押。次日，專組檢察官

2

雲林農田水利會斗六
區溝埧工作站○小組
組長劉○○（為立法
委員候選人張○○之
樁腳）；雲林縣斗
六市○里里民游林
○○、張○○、劉沈
○○、劉○○
(97 選偵 67 號 )

檢察官根據警調匯報情
資，傳喚買票樁腳劉
○○、賣票選民游林
○○、張○○、劉沈
○○、劉○○到案

1. 劉○○經檢察官傳訊後，因有
事實足認為劉○○有勾串上游共
犯之虞，向法院聲押獲准。
2. 賣 票 之 選 民 游 林 ○ ○、 張
○○、劉沈○○、劉○○於偵查
中均坦承收受賄賂之犯行，合計
繳回 3,000 賄款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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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獲水利會斗六市溝壩工作站小組長
現金賄選案，順利收押該小組長。迨 97
年 1 月 1 日舉國放假之日，專組檢察官
在寒流來襲之際，徹夜未眠，又先後查
獲水利會人員透過斗南鎮大東里里長、
斗六市鎮西里里長進行大規模之系統性
現金賄選案，羈押主嫌。同時，多位分
區查察檢察官亦不落人後，陸續在崙背
鄉、西螺鎮、林內鄉破獲數起同一陣營

之現金賄選案。本轄檢警調迅雷不及掩
耳的多次查賄行動，震撼人心，一時間，
買票者風聲鶴唳，奔走相告、紛紛逃匿。
至於相關候選人亦不敢否認自己樁腳買
票之事實，只能打出「拜託不要再幫我
買票」的廣告車四處廣播，以撇清關係。

陸、按圖索驥  成果斐然
（一）水利會系統資金流向及買票系

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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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罪率高達 95%
（三）與海線賄選情形作比較

柒、有為有守 堅守程序
雲林地檢在 97 年 1 月 12 日選舉日

前，雖在山線選區查獲十餘件水利會相
關系統性賄選案件，輿論及與之敵對之
參選人滿心期待檢察官能在選前，對水
利會支持之候選人進行針對性、乃至致
命性之偵查作為以及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訟。然而，兵法云：「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人」。
即，攻擊之前，應先鞏固自己，讓自己
立於不敗之地，才能思考如何戰勝敵人。

雲林地檢專責檢察官檢視手上證據，認
為在水利系統相關買票樁腳均採取「打
帶跑」的「斷尾求生」戰術下，若貿然
發動「總攻擊」，不但難以將幕後買票
主謀繩之以法，卻易遭反噬，欲益反損。
最後仍決定堅守程序正義，嚴守證據辦
案，有為有守，等待機緣成熟。

所以，雲林地檢並沒有選在選前對
水利系統發動大規模的偵查作為，一切
只因尚缺乏直接證據，既然證據還沒有
到達候選人及水利會長本身。故直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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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水利會所推出之候選人順利當選，
自以為風聲已過，才自行策動賄選幹部
出面投案，不料檢察官正等候渠等到案，
最後一一將出面投案之賄選幹部聲請羈
押獲准，幾經努力，終於獲得確證，始
將主導雲林山線選區賄選之主謀即水利
會長繩之以法，判決有期徒刑 4 年 6 月
定讞。甫當選之立法委員亦因之遭判決
當選無效確定，喪失渠等以賄選方式所
不法攫取之立委職位。

捌、 代結論：傳承檢察官廉能、合法、
公益之核心價值
賄選破壞社會公平正義，其後經常

衍生嚴重的貪瀆問題，侵蝕社會的倫理
與信任，引發國家、社會自壞崩潰。雲
林地檢全體同仁均有強烈使命感，秉持
團隊合作精神，嚴守法律程序，配合縝
密規劃、強化組織、充實設備、掌握情
資、積極偵查等作為，達成「反賄選，
肅貪腐」之目標。並將檢察官廉能、合
法、公益之核心價值傳承與新進同仁，
延續檢察新生命，肅清不正歪風。

2022 ／雲林地檢署


